四、评审方法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分值构成
	商务部分20.0分

技术部分30.0分

报价得分50.0分

	技术部分
	总体实施方案 (6分)
	根据竞选人针对本项目制定的总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实施组织计划、总体工作流程等）进行综合评审： ①总体实施方案内容完善详细，方案架构完善具体，合理性强，可操作性强的，得6分； ②总体实施方案内容完整，方案架构较为完整，合理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强的，得4分； ③总体实施方案内容基本完整，方案架构基本完整，合理性一般，可操作性一般的，得2分； ④总体实施方案内容不完整、方案架构不完整，合理性差，可操作性差的，得1分； ⑤未提供以上对应方案或内容的不得分。

	
	配送体系及产品仓储管理方案 (6分)
	根据竞选人针对本项目制定的配送体系及产品仓储管理方案进行综合评审： ①配送体系及产品仓储管理方案内容完善具体，合理性高，利于项目实施的，得6分； ②配送体系及产品仓储管理方案内容较为完整，合理性较高，较利于项目实施的，得4分； ③配送体系及产品仓储管理方案基本完整，合理性一般，基本满足项目实施要求的，得2分； ④配送体系及产品仓储管理方案不完整，合理性低，不满足项目实施要求的，得1分； ⑤未提供以上对应方案或内容的不得分。

	
	供货质量控制措施 (6分)
	根据竞选人针对本项目制定的供货质量控制措施进行综合评审： ①供货质量控制措施内容完善，完备性高，合理性高，可行性强的，得6分； ②供货质量控制措施内容较为完整，完备性较高，合理性较高、可行性较高的，得4分； ③供货质量控制措施内容基本完整，合理性一般，可行性一般的，得2分； ④供货质量控制措施不完整，合理性差，可行性差的，得1分； ⑤未提供以上对应措施或内容的不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 (6分)
	根据竞选人针对本项目制定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仅限于退换货政策、报修及上门服务、售后客服专线回访服务、问题纠纷及解决等方案） 进行综合评审： ①售后服务方案全面详细完善，合理性高，可操作性强，方案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6分； ②售后服务方案较为完整，合理性较高，可操作性较高，方案满足采购需求的，得4分； ③售后服务方案基本完整，合理性一般，可操作性一般，方案基本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 ④售后服务方案不完整，合理性差，可操作性差，方案不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分； ⑤未提供以上对应方案或内容的不得分。

	
	紧急供货方案 (6分)
	根据竞选人针对本项目制定的紧急供货方案进行综合评审： ①紧急供货方案内容全面完善，方案架构完善具体，合理性高，可操作性强，方案完全满足或优于采购需求的，得6分； ②紧急供货方案内容较为全面，方案架构较为完整，合理性较高，可操作性较高，方案满足采购需求的，得4分； ③紧急供货方案基本完整，方案架构基本完整，合理性一般，可操作性一般，方案基本满足采购需求的，得2分； ④紧急供货方案不完整，方案架构不完整，合理性差，可操作性差，方案不满足采购需求的，得1分； ⑤未提供以上对应方案或内容的不得分。

	商务部分
	业绩情况(20分)
	竞选人自2023年1月1日以来具有同类项目业绩【日用品、办公用品配送服务项目业绩】，每提供一个得5分，最高得20分。【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竞选人公章，否则不得分。合同以签订时间为准】

	报价
	报价得分(50分)
	报价得分＝50-（竞选报价/评标基准价-1）×100%（注：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竞选价格最低的竞选报价为评标基准价，报价得分为50分。）


